
 

 

《四平市铁东区叶赫满族镇砬子沟村村庄规划（2021-2035）》

规划说明  

一、现状概况 

砬子沟村村域土地面积 2816.03公顷，全村共辖 6个自然屯，总人口 2636

人，总户数 900户； 

区位条件优越。坐落于叶赫镇东北部，是叶赫镇东北部重点发展村，距四平

铁东区约 28km，距叶赫镇政府 7.2 公里，053 县道南北向贯穿村域内各自然屯。 

现状村域土地资源呈现“四分田、五分林、一分谷”的基本特征。 

二、发展定位 

总体定位为“转山湖下第一满族村”。依托转山湖景区叶赫东古城等基础优

势，以“满族特色村寨”为形象定位，深入挖掘满族特色文化，推动玉米、水

稻、棚膜蔬菜、藤捻葡萄等乡村产业集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稳步

引导村庄人口集聚，整体实现砬子沟村保护性开发建设，打造“满族文化观叶

赫，特色村寨游砬子沟”的四平市少数民族特色乡村游第一打卡地。 

三、村庄类型划定 

砬子沟村为吉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清朝两代皇后故里，叶赫东古城

坐落于此，历史文化、民俗特色资源丰富，具有历史文化与特色景观保护价

值。根据《吉林省村庄分类布局工作指引》，结合分析和研判，确定为特色保护

类村庄。 

四、主要规划指标 

规划农用地主要分布于金家屯、张家屯和榆树屯周边，总用地面积

1070.68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 38.02% 。规划生态用地主要集中分布于村

域西部和南部，总用地面积为 1660.68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 58.97%。规

划建设用地主要分布于村庄道路沿线，总用地面积为 82.68公顷，占村域国土

面积的 2.94%；其中包含 0.03公顷城镇建设用地。 

五、产业布局规划 

规划形成“一环、一轴、三区、两基地”的规划结构。 



 

 

一环：以转山湖为中心，开展美丽庭院、美丽田园、美丽山水建设，改善

胡家屯、金家屯餐饮、住宿、停车、厕所等设施条件，打造环转山湖旅游服务

圈。        

一轴：以榆树屯、张家屯至转山湖景区村庄道路为重点，建设乡村旅游服

务商业街、风情街，打造乡村旅游服务功能轴线。 

三区：以张家屯为核心，开发乡宿、乡游、乡食、乡购、乡娱等综合体验

项目，提高乡村旅游服务配套能力，打造乡村旅游综合服务区；以荣家沟屯为

重点，打造生态养殖小区；在村内生态保护红线、生态林、水域等地区，开展

维护、修复和提升生态功能的活动，设置生态保育区。 

两基地：以横道河屯周边农田为基础，加快推动绿色生产方式、生产标准

全覆盖，打造绿色优质农产品原料基地；以榆树屯、张家屯、金家屯，发展休

闲度假住宿、乡村文化体验、农业观光体验、户外休闲体验等业态，打造田园

式花园式乡景基地。 

六、规划分区管控 

生态保护区：本村内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1026.72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

村庄东部和南部林区。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擅自改

变用途，禁止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鼓励开展维护、修复和提升生态功能的活

动。 

生态控制区：本村生态林、水域等分别为 513.06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村

庄北部和东北部。严格控制各类开发活动占用、破坏，未经批准不得进行破坏

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在生态

环境不产生破坏的前提下，可适度开展观光、旅游、科研、教育等活动。 

农田保护区：本村内已划入基本农田保护线 547.45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

村庄内部道路沿线两侧。禁止在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挖塘

养鱼、采石、采矿、取土、发展林果业、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

本农田的活动，禁止闲置、荒芜基本农田，提倡和鼓励农业生产者对其经营的

基本农田施用有机肥料，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 

一般农业区：本村一般农业区面积为 444.47 公顷，零散分布村屯周边。不

得随意占用耕地，确实占用的，应提出申请，经村委会审查同意出具书面意见



 

 

后，报四平市自然资源部门按程序办理相关用地报批手续。坚决制止耕地“非

农化”行为，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

采矿、取土、挖田造景造湖、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等。 

林业发展区：本村除公益林以外其他林地空间划入林业发展区，总面积

115.33公顷。区内未经批准，不得进行非农建设活动，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

石、采矿、取沙、取土、修坟墓、建房屋等非法破坏林地行为，不得侵占、买

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林地。推行集约经营、农林复合经营，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合理安排各类生产活动，最大限度地挖掘林地生产力，鼓励发展林

业经济。 

村庄建设区：结合三调数据及宅基地、集体土地确权数据，本村内规划建

设用地规模为 75.43 公顷，根据具体建设地块设计管制规则。村庄建设边界原

则上不得调整，确需调整的按照规划修改程序进行。鼓励进城农民有偿退出宅

基地，村民住宅建筑高度、密度、容积率、风貌等依据建设地块管控图则。 

规划混合功能区：确定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混合功能区 93.54公顷。优先用

于设施农业、林果种植、旅游游憩等。 

城镇建设区：确定城镇建设区 0.03公顷，主要位于转山湖水库周边，区域

内按照四平市城镇建设管控要求进行管控。 

七、规划实施保障 

实施监督：村庄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乡村建设等各类开发建设

活动，按照规划分区、农村居民点建设等管控内容进行管理。四平市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应及时研究规划实施中的新情况，做好规划的动态评估、规划调整，

经评估确需调整的应履行报批程序。 

公众参与：采取设置专用公示设施、宣传栏等方便、适用的方式向村民公

布规划、建设审批，保障农民对村庄建设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建

立规划宣传和交流互动机制。将规划核心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增强村民对国土

空间保护、村庄发展和人居环境整治的认识，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村庄规划监测

和监管。在落实村规划过程中，组织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征集村

民意见，做到让农民参与规划编制的全过程，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一张图” 管理：按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要求，同步完成规划



 

 

数据库建设，纳入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进行数字

化管理，动态更新、实时监测评估预警。 

图则管控编码：本规划控制编码系统分 2个层次标注，即“管控单元（字

母编码）—地类图斑（数字编码）”，如“A-01”。 

资本和运营措施：探索乡村建设运营一体化，通过银行贷款、社会投资、

国家政府补贴、农民自有等融资方式，以村集体领导为核心，合作社、农业

“＋”、村集体经济等平台为载体，构建产业共融、产权共有、村民共治、发展

共享的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实行规范操作，使砬子沟村建设步入制度化、规

范化和科学发展轨道。成立砬子沟村村庄建设农民理事会，主持村庄建设和调解

矛盾纠纷。理事会主要由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和农村能人中有声望、有公信

的人组成，通过理事会自主管理、民主决策、大胆工作，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

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规划作为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城乡

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待四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

制完毕，相继完成叶赫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将本规划纳入其中，做好衔接工

作。 

  










